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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下 

纳税人适用的征收率及相关优惠政策 

 

中国财务部、税务总局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发布《关于二手车经销有关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规定

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由原

按照简易办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改为减按 0.5%征收增值税。启源针对该优惠政策，

将小规模纳税人及简易计税方法下的一般纳税人适用征收率及相关优惠政策做出以下汇总，供启源

客户参考。 

 

根据增值税的规定，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减轻纳税人负担，对一些特定的经营行为，除小规模纳税

人外，一般纳税人同样可以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征税。简易计税方法的增值税征收率除了财务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征收率统一为 3%。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行确定了 5%的征收

率。 

 

经营行为及适用征收率 

 

序号 经营行为 征收率 

1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应税服务、无
形资产。 

3% 

2 
一般纳税人发生按规定适用或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特定
应税行为。 

3 
小规模纳税人（不含其他个人）以及符合规定情形的一般纳税人销售
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3%减按 2%征收 

4 纳税人销售旧货（除销售二手车适用新规定） 

5 
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3%减按 1%征收 

6 
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
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 

3%减按 0.5%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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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行为及适用征收率 - （续） 

 

序号 经营行为 征收率 

7 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建或者取得的不动产 5% 

8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动产销售 5% 

9 小规模纳税人经营租赁不动产 （土地使用权） 5% 

10 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动产经营租赁（土地使用权） 5% 

11 转让营改增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5% 

12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 5% 

13 符合条件的不动产融资租赁 5% 

14 一般纳税人提供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 5% 

15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除外选择差额纳税人的 5% 

16 个人出租住房 5%减按 1.5%征收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

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参考资料： 

1.  中国增值税税率表(1) 

2.  中国增值税税率表(2) 

 

免责声明 

 

本文所及之内容和观点仅为一般信息分享，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任何专业建议，启源不对因信赖本文所

及之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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